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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会计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加强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监督管理，规范会计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行为，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财会〔2020〕11 号）进行了修订，现予印发。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备案渠道

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可以选择登录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

监管平台（以下简称财政部备案平台）、中国证监会政务服务平台会计师事务所

备案系统（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填报备案信息。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通过系统间信息推送的方式实现备案信息共享。会计师事务所只需在一个系统填

报备案信息，并在另一个系统确认，无需重复填报。

二、关于首次备案

会计师事务所登录财政部备案平台填报证券服务业务备案信息的：财政部备

案平台自动导出已有信息，会计师事务所核对、补充后提交；财政部备案平台将

备案信息推送至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会计师事务所登录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进

行确认。

会计师事务所登录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填报证券服务业务备案信息的：会计

师事务所按要求填报备案信息后，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将备案信息推送至财政部



备案平台；备案信息与财政部备案平台中已有信息不符的，将予以退回，并需在

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中核对更正。

三、关于重大事项备案

已完成首次备案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本办法第十条第（一）至（六）项重大

事项的，按照规定向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履行相关程序后，财政部备案平台同步将

相关变更信息推送至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

已完成首次备案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本办法第十条其他重大事项的，可以选

择财政部备案平台或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填报备案信息。

四、年度备案

已完成首次备案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每年 5月 31 日前按本办法规定进

行年度备案，年度备案信息可以选择财政部备案平台或中国证监会备案系统填

报。

附件：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

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2025 年 4 月 14 日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505/W0202505066133181551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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